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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澳門律師專業會議 

華年達 

澳門律師公會主席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今年恰逢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週年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週年，

現在這一年亦將因舉辦第一屆澳門律師專業會議而銘刻於澳門律師業的歷史中。 

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 1993 年 3 月 31 日通過並自

1999 年 12 月 20 日開始生效的《基本法》都卓具遠見地為“一國兩制”的方針提供了

法律形式，結合本地區的過去和現實情況，確保了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在《基本法》實施的二十年以來，無論是從物質現實層面的變化，還是從社會

結構上的變化來說，澳門特區都一直在改變。澳門的人口大幅增加，而社會問題也

變得更加複雜，由此使得政府機構需要面對持續的新挑戰。 

應對澳門經濟的國際化需要，澳門特區在“一帶一路”國家倡議中之定位及與

葡語國家關係平台的要求，以及最近的大灣區發展規劃，都給法律服務帶來了巨大

的壓力，也要求律師們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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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這些舉措確實為澳門的律師帶來了很多機遇，且澳門特區的律師確實

能為建立法治社會作出重大貢獻的話，那我們就應該始終牢記在心，只有澳門的特

點和法律制度得以保留，澳門的貢獻才有意義。 

我們是被友誼和文化聯繫緊密聯結的良好睦鄰，並且能夠在三種不同法律制

度多元化空間中和諧共處：中國內地、香港特區和澳門。這種多元性不僅不會破壞

各有不同制度之經營者之間的合作，而且還突顯了每種制度在與其他法律秩序聯繫

中的優勢。 

具體就澳門的情況而言，其與葡語國家間的互動優勢顯而易見，因為出於歷

史原因，這些國家與澳門特區的法律制度有著同根性；此外，還有葡語，根據《基

本法》第 9 條之規定，這也是澳門特區的官方語言。 

而且，在經濟全球化和正在進行之舉措的國際影響下，爭議解決的替代途徑

也有所進展，所以澳門的律師必須迅速裝備自己，才能通過新機制，無論是透過仲

裁，還是調解，從而參與爭議解決，無論是透過仲裁，還是調解。這種準備必須通

過取得國際水平的適當資格來完成，同時也可以通過參加具體解決本地爭議的方式

來積累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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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作中，澳門尚未建立起能夠與同鄰如中國內地和香港的仲裁與調解中心

平等競爭的機構，而在中國內地和香港早在多年以前就開始一直在其管轄區內官方

推動此類中心。澳門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於完善其立法，以便為仲裁和調解的發展創

造監管基礎。 

現在，必須利用必要的物質資源來促進和支持澳門特區現有的或將成立的此

類中心的發展。但是，正如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情況那樣，澳門政府應該避免使澳門

的仲裁和調解受政府管理。如果仲裁員和調解員缺乏獨立性和自主權，我們就看不

到這個領域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為了使澳門的相關機構具有可信度，這類中心必

須擁有具國際地位和經驗的仲裁員和調解員。為此，澳門特區政府亦需要批准來自

中國內地和/或國際方面的那些專家入境澳門並在此停留，以參與其獲請求參加的爭

議解決。 

解決爭端的替代方式不能使我們忘記持續完善司法體系的必要性，包括優化

法院的運作。 

除了在若干領域進行必要的立法改革，以滿足當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求，

進行法院改革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法院的制度一直處於苛嚴僵化的狀態，並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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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令人無法接受的拖延，而且有些法院裁判還打破了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公正感，因

為這些裁判並未對涉案之公共或私人利益作適當和適度的考量。 

僅對彙編法規作些許修改是不夠的，這往往不利於其系統化，或採取措施掩

蓋問題也是無法解決問題的根本。 

迄今為止，關於法院的司法改革，特別是關於法院如何運作及其構成，尚未

展開過廣泛而深入的討論。除了法院的組織以外，所有機構都經歷了進化和變革。

在此僅舉一個例子，終審法院仍然維持只有三名法官，這種僵化形式令人難以理解，

這阻礙了司法見解的發展，並且在無投票亦無期限的情況下一直在擔任職務中維持

現有的據位者。 

自認屬司法制度中不可或缺之一部分的律師們認為這場辯論是不可或缺和迫

切需要進行的。 

我們希望這次會議能成為這場司法辯論的起點。本屆會上將就各不同主題進

行探討，但由於時間有限，肯定無法涵蓋所有領域。但我們肯定還會有其他的機會。 

在本次第一屆澳門律師專業會議的組織中若有任何缺漏，還請各位諒解，與

此同時，我也相信，在各位的支持下，第二屆會議會比第一屆更好，第三屆會議會

比第二屆更好，以此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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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真誠地感謝且有幸請到各位的出席，您的支持也鼓勵我們繼續為所有人

建設一個更美好的未來並繼續為澳門特區持續成為法治之地添磚加瓦。 

 

  非常感謝！ 


